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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教字［2020］11号 

★  
新能源与材料学院 2020 年秋季学期开学教学检查实施方案 

 

根据学校教务处《关于 2020年秋季学期开学本科教学工作安排的通知》（西

南石大教〔2020〕32号）文件要求，2020 年秋季学期将于 9月 7日正式行课，

结合学院实际情况，特制订 2020年秋季学期开学教学检查实施方案。 

1、成立开学教学准备及检查工作小组 

新能源与材料学院紧密结合学校本科教学工作部署，稳步推进双一流专业建

设、工程教育认证工作，考虑当前的疫情情况，为保证 2020年秋季学期学院教

学工作有序、有效开展，现成立开学教学准备及检查工作小组。 

组长：周莹 

副组长：王平 戴志 武元鹏  

成员：王瑞芳 杨眉 杨明君 李星 程小伟 马柱 田合超 刘丽 赵哲 李珍 

 2、本学期开设课程的教学安排 

（1）所有本科课程按照《课程总表（2020年 9月至 2021年 1月）》正常

行课。 

（2）若确因教师无法返校、学生返校人数少、教学场所条件限制等特殊情

况无法进行正常教学的，需经教研室及学工向学院反映具体情况，制定合理的实

施方案并于 9月 3 日前报学院审核通过后报教务处审批后方可执行。 

（3）若确因疫情防控要求无法按期执行的，由教研室和实习队在开展实习

前一周提出并协商制定调整方案报学院审批通过，教学办公室向教务处报告并审

批后方可执行，原则上须安排在本学期内完成。在校外实习的学生按学校规定执

行。 

（4）学工应及时掌握因疫情防控而无法返校的学生情况，教学办公室认真

统计相关学生的选课情况，并及时告知相应任课教师。任课教师应主动关心无法

返校的学生，通过课程网站、QQ群、微信群、电子邮件等方式为学生提供学习



材料，合理安排学习任务，开展在线学习指导和答疑，帮助学生自主学习、主动

学习。 

（5）各教研室应组织任课教师总结和交流 2020年春季学期全面实施在线教

学的经验并做好会议记录，持续推动线上线下相结合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不断

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6）为了更好地体现教学过程管理，满足专业认证要求，本学期开始所有

计入平时成绩相关材料都要全部存档作为计算成绩的支撑材料（如课后作业、

小报告、实验报告等过程考核资料）。 

（7）开学第三周前完善 2020 年春季学期教学档案资料，第四周以专业为

单位，按照学院档案管理办法，集中预约到档案室归档。 

 3、相关教学任务落实 

（1）开学教学准备及检查 

9 月 3 日 12：00 前，各教研室召开会议，布置落实开学各项教学准备工作，

任课教师提交本学期授课教案（合上课程的教师分别提交教案），由教研室收

齐后提交至明德楼 B513，学院于 9月 4日前组织专家检查并打分。 

教研室组织教师落实申报实验耗材，第二周周五前将实验耗材计划报给实验

室，逾期影响实验教学进度的将按教学事故处理。 

教研室对首次开课的教师做好指导，要求提前熟悉教学场所、教学设备，做

好各项准备。 

实验室负责实验设备检修、维护，确保实验任务正常执行。 

（2）辅导员按照学校要求及时组织教材领取。 

（3）学院党政办公室与辅导员对接按时完成学生报到、注册。 

（4）李珍和赵哲老师按照学校要求及时通知学生开学补考、补选课事宜，

任课教师在课程补考结束后及时进行网上阅卷，确保学生补考成绩及时公布。 

4、开学教学秩序检查及突发事件预案 

（1）开学第一周，学院将安排教学巡查人员到教学楼和教学实验室检查任

课教师（含教学实验室人员）到岗和学生上课情况、教学设备保障情况，查找教

学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并及时处理，巡查人员做好巡查记录并于 9 月 11日前将巡

查结果提交教学办公室。      



（2）教学巡查人员如发现教师未提前到课等突发情况，请与教师本人或教

学办公室联系并及时处理，保证教学工作有效运行。 

 

新能源与材料学院 

                                                   2020年 8月 31日 

 


